
— 1 —

朔政办函〔2022〕98 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建立朔州市养老服务工作联席会议

制度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

关部门: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关于养老服务相关文件精神

和决策部署，切实加强养老服务工作组织领导，加快推进养老

服务发展，根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晋政办发〔2020〕3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市人

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建立朔州市养老服务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

称联席会议）制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成人员

联席会议由总召集人、召集人和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组成。

总召集人为分管副市长，召集人为市民政局局长，成员单

位有：市发改委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审计局、



— 2 —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医保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金融

办、市乡村振兴局、市促进外来投资局，市总工会、市残联、

市税务局、人行朔州支行、朔州银保监局、朔州证监局。

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，不再另行报市政

府批准。

二、联席会议工作职责

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统筹协

调全市养老服务有关工作，指导督促推动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

部门抓好养老服务工作任务落实，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，总

结工作成效，推广先进经验做法；研究制定全市养老服务规划

和推进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

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；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职责

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，承担联席会

议日常工作，负责研究提出养老服务工作的政策建议，负责联

席会议会议筹备、组织和会务工作，督促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

项，协调处理养老服务工作中的具体问题，完成联席会议交办

的其他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市民政局分管养老服务工作的领导

兼任。市民政局承担养老服务工作的科室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常

务副主任，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不刻制印章，因工作需要印发

文件，由市民政局代章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

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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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规则

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由总召集

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同志主持。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，可召开联

络员会议，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

项及其他有关事项。专题研究特定事项时，可邀请其他相关部

门和单位以及专家参加。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

项，经与会单位同意后，印发各成员单位及有关方面贯彻落实，

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，落实情况定期报告联席会议。联席会议

办公室可根据工作需要，组织成员单位开展联合调研，对养老

服务工作进行指导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市民政局要会同各成员单位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。各成

员单位要按照部门职责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

议定事项，深入研究养老服务发展有关问题，制定相关配套政

策措施或提出政策建议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

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，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相关情况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